附件1：
[bookmark: nsrmc]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鄂税稽处〔2025〕12号

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602MA7GRU9Q3C）
    我局于2025年5月9日起对你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北路12号街坊东楼底商3号）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1、 违法事实及证据
[bookmark: wfss]1.虚开发票方面发现问题
2022年6月至2023年2月，你单位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26份，发票代码：1500221130，发票号码：05601336、05611722、05611723、05611726、06321585、05611766、05611767、05611768、05611769、05611770、05611771、05611772、06324452、06330674、06330646、06335696、06335697、06335698；发票代码：1500214130，发票号码：04384323、04384324、04384384、04384385、04384386、04384387、04384388、04384389，金额：19,161,361.67元，税额：2,490,977.04元，价税合计：21,652,338.71元。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虚开发票行为。
2.增值税方面发现问题
你单位上述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26份并认证抵扣，属于虚开发票，应作进项税额转出2,490,977.04元，应补缴增值税2,490,977.04元。
3.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方面发现问题
你单位上述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26份，属于虚开发票，作进项税额转出后，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87,184.22元，教育费附加37,364.66元，地方教育附加24,909.78，水利建设基金23,297.06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游企业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用于证明货物的真实性；
证据2：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游企业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用于证明货物的真实性；
证据3：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存款账户交易明细，用于证明存在资金回流；
证据4：公安提供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资金回流；
证据5：杭锦旗公安经侦提供的笔录，用于证明回流资金人员属于涉案人员身份证明；
证据6：资金回流分析情况，用于证明资金回流。
二、 处理决定及依据
[bookmark: cljdjyj]1.虚开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版）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四条：“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应税销售行为），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以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的规定，你单位上述违法事实属于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凭证。需转出进项税额2,490,977.04元，应补缴增值税2,490,977.04元。
3.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具体确定办法，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前款所称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第五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第七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以及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通知》（内财税2022年325号）第一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规定，你单位应补缴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城市维护建设税87,184.22元。
4.教育费附加
[bookmark: _GoBack]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国发〔1984〕174号文）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第三条第一款：“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以及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通知》（内财税2022年325号）第一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规定，你单位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份应补缴教育费附加37,364.66元。
5.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内政字〔2016〕64号）第四条：“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以及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通知》（内财税2022年325号）第一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规定，你单位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份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24,909.78元。
6.水利建设基金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内财税〔2021〕1055号）第二条：“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凡有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按上月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计征，其中，银行(含信用社)按上年利息收入的0.6‰计征，利息收入不含金融机构往来收入；保险公司一年期以上返还本利的人身保险业务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其他按上年保费收入的0.6‰计征；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按上年业务收入的1‰计征。2022年1月1日起，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下简称两税税额)为计费依据，乘以具体适用费率计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其中，2022年具体适用费率为1%；2023年起具体适用费率为0.5%。依法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后的金额。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是指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直接减征或免征的两税税额，不包括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两税税额。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征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规定，你单位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份应补缴水利建设专项收入23,297.06元。
综上，你单位应补缴增值税2,490,977.04元，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87,184.22元，应补缴教育费附加37,364.66元，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24,909.78元，应补缴水利建设专项基金23,297.06元。上述补缴税费款共计：2,663,732.76元。
7.滞纳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的规定，对你单位应补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到缴纳税款之日止依法加收滞纳金。
[bookmark: xjts][bookmark: jkdd]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之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5年12月5日




